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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南港區113年度「市長與里長有約」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113年 6月 5日（星期三）上午 9時 30分 

二、會議地點：南港區行政中心 10樓大禮堂 

三、主席：蔣萬安市長                                          紀錄：羅俊賢 

四、出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表 

五、提案討論： 

編號 提案人 案由 權責機關 主席裁示 

11301 
萬福里 

林建華里長 
調整國中學區。 

教育局 

南港區公所 

請南港區公所協助里辦公處
向教育局提案，朝調整為共
同學區方向爭取。 

11302 
新富里 

許睦燦里長 

為配合東區門戶計畫發

展及本里永續經營，建請

市府同意本里高鐵引道

周邊區域範圍，辦理公辦

都更作業。 

都發局 

交通局 

1.市府將持續向環境部及交
通部鐵道局爭取案址北宜
高鐵及相關設施地下化。 

2.另亦將在行政院院會適時
反映，後續將持續追蹤辦
理進度，並定期向里長回
報。 

11303 
玉成里 

黃聰智里長 

請打造「公民數位韌性社

區廊帶」，對接新建置的

「臺北市政府青年局」，

而為預防性前瞻社會安

全網的積極具體作為？ 

青年局 

教育局 

1.請青年局依里長建議於社
區內規劃相關活動、課程。 

2.另有關訂定「公民數位韌
性社區」自治條例部分，仍
須審慎評估。 

11304 
玉成里 

黃聰智里長 

請將南港路3段352號的

舊玉成派出所及旁邊的

玉成綠園(玉成段三小段

264地號)共構建造為「AI

圖書館」、「公民數位韌性

基地」及「南港分局二」。 

教育局 

青年局 

都發局 

南港區公所 

1.請教育局主責，先與里長
溝通及研議全盤性規劃
後，再提至市有資產供需
整合會議，並定期向里長
說明進度。 

2.玉成綠園部分，俟鄰里公
園業務移交區公所後，再
由其協助維管。 

11305 
中南里 

詹坤隆里長 

中南山隧道連接研究院

路一段 130巷之交通規

劃。 

交通局 

交工處 

水利處 

請交通局與里長持續溝通，
研議案址不劃設紅線的妥適
替代方案。 

11306 
三重里 

江輝吉里長 

南港經貿園區增設南北

向地下道以紓解會展時

人車爭道情形。 

交通局 

新工處 

都發局 

捷運局 

請交通局在目前規劃人行空
橋完成後，持續觀察周邊人
流、車流、交通狀況，再進行
整體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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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提案人 案由 權責機關 主席裁示 

11307 
中研里 

謝志勇里長 

研究院路二段12巷57弄2

號至20號、3號至19號、21

號至35號及研究院路二

段70巷37弄1號至15號，4

處巷道之路面銑鋪。 

新工處 

1.因研究院路二段12巷57弄
2號至20號有維管紀錄，故
請新工處進場施作。 

2.其餘路段則提請本市公用
地役關係認定小組進行審
議。 

11308 
新光里 

龔睿堉里長 

新光里昆陽街171巷6弄

及東新街190號後方排水

溝加蓋。 

水利處 

軍備局 

國產署 

請水利處邀集里長、軍備局、
國產署及相關單位現場會
勘，針對各單位提出之窒礙
因素，研議工程可行方案。 

11309 
合成里 

巫永仁里長 

因中坡北路30、40、60及

76巷等非計畫道路及未

登錄之既成道路（歷史因

素）日常養護困難，建議

交通局研議修正過時法

規。 

交通局 

都發局 

新工處 

1.請新工處對於上述路段側
溝蓋板破損部分先行更新
維護。 

2.另案址道路請提至本市公
用地役關係認定小組，以
涉及公共安全為由進行審
議。 

11310 
合成里 

巫永仁里長 

建議玉成臨時變電所預

定地變更及設置地點案。 

產業局 

台電公司 

都發局 

國家住都

中心 

建管處 

1.請台電公司加強與里長、
地方里民溝通。 

2.有關方案二「正式變電所
於成德營區與社宅共構，
臨時變電所於成德營區旁
之政戰局龍華新村土地」，
則會請立法委員協助反
映。 

11311 
西新里 

胡家瑒里長 

為推動臺北市南港區都

市更新，請檢討臺北市土

地的基礎容積率、容積獎

勵上限、防災型都更、建

蔽率、飛航限高，放寬都

更中繼宅身分認定。 

都發局 

更新處 

請都發局、更新處將里長建
議納入都市更新政策通盤檢
討，研議政策調整及相關法
規放寬之可行性。 

11312 
西新里 

胡家瑒里長 

關於衛生局於西新里新

設大樓（BR2）設置「南港

區健康活力園區」及停車

場釋出一案。 

衛生局 

都發局 

更新處 

停管處 

由游適銘副秘書長擔任專案
督導，請衛生局盤點檢視相
關空間規劃，倘有餘裕再研
議提供里民使用之可行性。 

六、散會：11時40分。 


